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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4 日

漯河市应急管理系统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
综合风险普查核查工作圆满结束

按照国普办和省普办统一部署要求，漯河市普查办于 11

月 20 日全面开展应急风险普查核查工作。截止 12 月 3 日，

通过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系统进行抽样，确定

核查调查对象 392 个，涉及核查指标数据 11223 条，经过逐

一现场核查、汇总统计、分析研判，最终漯河市应急风险普

查核查整体差错率为 1.27%（国普办要求差错率小于 5%），

顺利通过本次市级核查。

针对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涉及范围广、参与部门多、协同

任务重、工作难度大等特点，漯河市以“四心”“四抓”确

保风险普查核查工作高质高效推进。

一是精心组建核查专班，抓协同作战。市普查办成立技

术指导、核查督导和后勤保障 3 个工作组，抽调市应急管理

局、教育局、卫健委、民政局、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民族宗



教事务局等 6 个单位业务骨干，组建 11 个普查核查工作专

班，分赴 8 个县区开展应急风险普查核查工作，形成了“一

对一、点对点”的普查核查工作局面。

二是悉心吃透核查要点，抓业务指导。召开质检核查工

作会，对内外业核查的技术要点、注意事项、工作要求等进

行讲解。同时，畅通沟通交流渠道，对核查发现的普遍性问

题，归纳汇总，举一反三；对核查发现的个性化问题，点对

点解决，确保核查工作高效推进。

三是用心督导核查工作，抓质量控制。始终坚持高标准、

严要求，严格按照各项普查技术标准开展核查工作，做好各

项资料的留存工作，确保数据源头有保障、过程可追溯、结

果可对比。同时，实施“日督导”“日总结”制度，对核查

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，要求各县区举一反三，确保 100%

解决同类型问题。

四是尽心做好核查整改工作，抓数据精准。市级核查结

束后，第一时间召开调查成果核查反馈会，对各县区的核查

情况集中反馈、各类典型错误进行通报、核查工作要点进行

再讲解，要求各县区采取强力措施，按期按标准整改到位。

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、省普查办

发：市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各县区政府、功能区

管委会，各县区、功能区普查办


